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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决定第 4 段的规定，亳限制行政支出， 以便尽量增

加计划的执行量1

6. 对在 1981 年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 议 上 为
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82 年的经费宣布捐款或宣 布 有

意捐款的所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， 特别是

历来一贯增加其向开发计划署提供的 自 愿 捐 款 的 政

府， 褒示感谢，

7. 但1982 年自愿捐款总额可能不足， 对 联 合

国开发计划署第三个计划周期拟议中的计划执行量会

产生不利影响， 对此深亵关切；

8. 敦促各国政府， 特别是其自愿捐款未反映其

能力的各国政府， 重新努力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

建全的财政基础所需要的资源， 以期执行开发计划署

为1982至1986年第三个计划周期所规划的活动， 为了

预先规划， 巳假定总的资源的平均年增 长率至少为

14%1 

9. 坚决重申需要在日益能够预计的、 继续不断

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， 大幅度增加向联合国开发计划

署提供的资源， 而且资淜的实值要有增长， 并在这方

面， 欢迎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 81/37 号决定中作出的

决定， 即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；

10. 重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 事 会在 第 81/16

号决定中的请求， 请开发计划署署长继续同各捐助国

协商， 以期筹足为 1982 - 1986 年预 定 的 资 源数额，

从而维持经理事会核定的各参与国 家在 1982 - 1986 

年第三个计划周期的计划规划水平，

11. 决定从 1983 年开始， 每两年进行一次广泛

的政策审查 ， 审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指导下

由开发计划署署长管理的资金和 计 划， 但有 一 项了

解， 即应在不举行会议的那 一年内， 就这些资金和计

划的情况向理事会提出简短的报告， 包括一份财务报

表， 并 请理事会相应采取行动。

1981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03 次全休会议

36/201. 设立联合国人口奖

大会，

回顾 1974 年联合国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«世界人

口行动计划＂＠并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对执行该项计

划作出的重大贡献，

认识到联合国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编写的报告

内叙述的人口趋势所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， 特别是有

关发展的问题， 报告指出预测世界人 口将从 1980 年

的 44 亿增长到 2000 年的约 61 亿 ，

认识到必须特别在每 一国家的个人和社区两级，

按照国家计划和优先次序， 促使大家更加认识和了解

人口问题，

还认识到为促成上述目标而设立一项人口奖的特

殊意义，

1. 决定设立一项年度 奖，定名为联合国人口奖，

通过联合国发给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或对人口问题的解

决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一个人或若千人， 或一个机构，

2. 通过联合国人口奖«规章», 作为本决议的附

件，

3.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人口活动 基 金 总干事协

商， 按照«规章M作出必要的安排， 于 1983 年 开 始 发

给人口奖；

4. 请秘书长设立联合国人口奖信托基金， 接受

对人口奖的自愿捐款；

5. 决定有关人口奖的一 切费用应由联合国人口

奖信托基金负担。

1981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03 次全体会议

@C联合国世界人口会议的报告， 1974 年 8 月 19 日至 30

n ， 布加勒斯特》（联合国出版物， 出售品编号， C.75.XIII.3),

第一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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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联合国人口奖规章

第 1 条

目 的

联合国人口奖（以下称人口奖）的 目的是鼓励人民努力从

事有关人口的活动和 增进对人口问题的认识，以促进人口问题

的解决，

第2条

人 口 奖

1. 人口奖应每年发给对增进人口问题的认识 或 对 人 口

问题的解决作出最杰出贡献的 一个人、 若干人、 或一个机 构。

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人员、 机关或组织无资格获奖。

2. 人口奖应包括奖状、 金牌和奖金，奖金数额应由秘书

长每年按照人口奖信托基金的投资收入予以决定。

3 .  得奖的一个人或若干人或一个机构应于每 年三 月初

宜布， 井应由秘书长于六月中旬颁奖。

第3条

财务事项

1. 一切有关人门奖的财务资癫应由各会员国专为人 口

奖捐助的自愿款项构成。

2. 人口奖捐款应存入秘书长按照大 会1981年12月17

日第36/201号决议第4段规定设立的联合 国 人 口 奖 信 托 基

金。

3 .  信托基金应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千事代 表秘 书

长管理。

4. 一切有关人口奖的 费用应在信托基金的投资收 入项

下开支。 管理费用数额应当尽量低。

5.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应向大会提出关于 人 口

奖和信托基金的年度报告。

第4条

得奖者的选定

1． 得奖的一个人或若干人或 一个机构应由联合 国 人 口

奖委员会从按照下面第5条规定提名的候选者 中选 定。 人 口

奖委员会的组成如下，

(a) 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选定的十个联合国会 员 国的代

表， 任期三年，选举时须充分照顾到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和需

否包括 对人口奖捐款的 会员国，

(b) 秘书长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是当然成 员；

(C) 上述委员会成员选定的 对有关人口活动 作 出重大

贡献的五位名人， 以顾问身分作为名誉成员， 任期三年，可 以

连任。

2.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应担任委员会的秘书。

3. 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应由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制订。

第5条

候选者的提名

1. 人口奖候选者的提名可由 下列各方以书面方式提出，

(a) 会员国政府 ，

(b) 从 事有关人口的活动的 政府间组织，

(C) 在联合国具有咨商地位的有关人口的非政府组 织，

(d) 人口 学科或有关人口科目的大学教授和 有 关 人 口

的研究机构的首长1

(e) 人口奖的得奖者。

2. 提名送达秘书长的日期不得迟千审议某一年候选 者

的前 一年的12月31日。

3.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应于二月份召开会议 选 定该年

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得奖者。

36/202. 世界粮食方案 �983-1984 年

期间认捐指标

大会，

固瞩其1965年12月20日 第2095(XX)号决议

第1段的规定， 其中决定在每次认捐会议前审查世界

粮食方案，

又固顺其1979年12月14日第34/108号决议第

4段的规定， 其中表明 1 按照上述第2095(XX)号决

议的规定审查粮食方案后， 至迟应于1982年初召开

下 一次的认捐会议届时应邀请各国政府认定1983年


